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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、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接

到公司股东刘江山先生的通知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2,223,176 股股份办理质押式

回购交易延期购回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具体情况 

     2016 年 8 月 22 日，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刘江山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

42,223,176 股股份质押给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

回购交易业务并进行融资。初始交易日为 2016 年 08 月 18 日，拟购回交易日为

2017 年 08 月 17 日（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2016-035

号公告）。 

     2017 年 08 月 17 日，刘江山先生与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

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延期购回交易委托协议书，将其质押的本公司 42,223,176

股股票的购回交易日由 2017 年的 08 月 17 日延期至 2017 年 09 月 17 日，并办

理了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手续。 

     截至本公告日，根据披露的简式权益报告书（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8 月

16 日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），本次股份转让后，刘江山先生仍持

有上市公司 97,897,902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.40%，其中 32,000,000 股

对应的表决权授予上海图赛行使，刘江山先生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

65,897,902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.73%。刘江山先生累计质押股份



42,223,176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.80%。 

二、控股股东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情况的其他披露事项 

    1、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目的 

    刘江山先生本次股份质押用于其资金周转需要。 

    2、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

    刘江山先生资信状况良好，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，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

在可控范围之内。 

   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8 月 17 日 

 




